
七、审批流程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免税确认

八、法定时限

九、收费标准

十、送达方式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快递送达（如项目单位自愿，也可“现场取件”）

项目所在地
发改部门

提出申请

规划处、外资处拟
文与委内相关处
室会签，报委分管
主任、主任签发

批复发文

审批办进
行受理

转规划处、外资
处进行材料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
料（一次
性告知）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
免税确认：
内资部分：符合《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
正）》的鼓励类项目（总投资
额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进
口设备免税确认。
外资部分：
1.《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总
投资（含增资）3000万美元
以下的鼓励类项目进口设备
免税确认；

2.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
款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

办理免税确认所需材料：
内资部分：
1.项目所在地发改部门的书

面申请文件原件1份。
2. 项目批复（核准或备案）文

件复印件3份。
3.项目可研报告3份。
4. 带公章的项目进口设备和

技术清单一式7份。
5. 从可研中提出的带公章的

进口设备和技术清单一式3
份。

6. 委托招标协议书、招标单位
资质证书及进口设备中标
通知书各一式3份。

7. 委托进口协议书及进口设
备合同各一式3份（带公
章）。

8. 项目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一式3份（带公章）。

外资部分：
1. 项目所在地发改部门的书

面申请文件原件一份；
2.项目审批、备案文件复印件

一份；
3. 带公章的项目进口设备清

单一式10份；
4. 进口设备商务合同复印件

一份；
5.转贷协议复印件一份（国外

贷款项目需提供）；
6.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国

外贷款项目需提供）。



一、事项名称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免税确认

二、适用范围

1. 内资免税涉及内容：符合《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正）》的

鼓励类项目（总投资额5000万元人民币

以下）

外资免税涉及内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负面清单限制外商产业投资目录

中总投资（含增资）3亿美元以下的限制

类项目

2. 内资适用对象：内资企业；外资适用对

象：外资企业、国内企业、机构、团体

三、申请条件

四、申请方式

现场申请

五、法定依据

内资部分：
1.《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

知》（国发〔1997〕37号）：“二、进口设备免税
的管理。（一）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批权限、程度，仍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
行。限额以上项目，由国家计委或国家经
贸委分别审批。限额以下项目，由国务院
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计
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审
批，……”。

2.《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资项目进
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出具依据等事项的通
知》（发改办规划〔2005〕682号）：“二、项目
确认书的出具权限“国家鼓励项目进口设
备免税确认工作，仍按原项目投资管理权
限划分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务院有关部门
及省级投资主管部门的职责，即按照原项
目投资管理权限，限额及以上的项目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理，限额以下的项目由国
务院有关部门及省级投资主管部门办
理。……”。

外资部分：
1.《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

知》中的第一条对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并转让技术的外
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
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
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

2. 国家发改委关于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家
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外资〔2006〕316号）中投资总

六、申请材料

1. 内资免税申请条件：符合国家鼓励发展

的鼓励类内资投资项目进口设备；

2. 外资免税申请条件：符合国家鼓励发展

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外贷款项目

进口国外设备。

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
目，由省级（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经委）出具项目确认书。

3.《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办理国际金
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确认书有关事
项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06〕408号）中
属地方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国外贷款项目，
由省级（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负责
出具项目确认书。

内资部分材料名称：

1.项目所在地发改部门的书面申请文件原件1份。

2.项目批复（核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3份。

3.项目可研报告3份。

4.带公章的项目进口设备和技术清单一式7份。

5.从可研中提出的带公章的进口设备和技术清

单一式3份。

6.委托招标协议书、招标单位资质证书及进口设

备中标通知书各一式3份。

7.委托进口协议书及进口设备合同各一式3份

（带公章）。

8.项目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式3份（带公章）。

外资部分材料名称：

1.项目所在地发改部门的书面申请文件原件一份。

2.项目审批、备案文件复印件一份。

3.带公章的项目进口设备清单一式10份。

4.进口设备商务合同复印件一份。

5.转贷协议复印件一份（国外贷款项目需提供）。

6.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国外贷款项目需提供）。


